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江米店街2号院5号楼7层71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 委托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郑燚、吴薇
· 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2-1-0230-P01DYGJ1号

评估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江米店街2号院5号楼7层71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抵押物为北京厚德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江米店街2号院5号楼7层717号。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2019）通不动产权第0030710号]复印件，抵押物建筑面积为168.94平方米。估价对象其他情况见下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办公
	现状用途
	办公

	房屋使用状况
	自用
	建成年代
	2017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有偿（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50年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63-12-12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赁权
	——


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2年4月14日。估价目的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评估专业人员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比较法和收益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抵押物在2022年4月14日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为人民币513万元。
备注：
1.本《评估单》中所列估价结果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所列估价结果仅供参考，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评估单》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本《评估单》中所列估价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4.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现状与相邻的715号房产打通合并使用，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情况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设定估价对象相邻打通情况可恢复原状。
5.本《评估单》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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